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7〕163 号 

 

关于做好合肥市 2017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

注册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市管学校，有关省属中专学校，

局直属有关事业单位： 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

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师〔2017〕16 号），为做好我市 2017 年中

小学教师资格注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2017 年合肥市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工作春季批次时间安排

为 4 月 24 日－6 月 30 日，期间 6 月 2－6 日系统维护网站不开

放；秋季批次时间安排为 9月 18 日至 11 月 30 日，国庆节、“十

九大”等时间范围内系统维护安排另行通知。 

2017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本人申请、学校审查、

县级审核时间范围为 4月 24 日－5月 31 日，市级复核时间范围

为 6 月 1 日－6 月 30 日；下半年本人申请、学校审查、县级审

核时间范围为 9 月 18 日－10 月 31 日，市级复核时间范围为 11



－2－ 

月 1日－11 月 30 日。 

二、注册范围对象 

1.尚未进行首次注册的公办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和幼

儿园的在编在岗教师（含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公开招考的与当地

在编公办教师一样工资待遇的聘用教师）； 

2.尚未进行首次注册的依法举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

业学校和幼儿园的聘用在岗教师； 

3.尚未进行首次注册的教研、电教人员。 

4.2016 年注册结论为“暂缓注册”，现已达到注册条件的人

员。 

注册对象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且在教育教学岗位上，包括专

任教师、教学与管理“双肩挑”人员以及承担实验教学、心理健

康教育、少先队工作、教育信息化运维等专业人员。列入中小学

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范围对象的人员，均须按时申请定期注册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与广大中小学教师切身利益关

系密切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开展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

作的目的、意义，加强领导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确保 2017

年定期注册工作平稳顺利。 

2.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注册条件、注册程序、注册结

论使用、注册工作要求等，按照《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

册实施细则》、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

注册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做好省属中专学校教师资格定




